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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密码信用卡被盗刷 银行拒绝赔付成被告

  

    昨日，一起无密码信用卡被克隆盗刷案在越秀区法院开庭审理，银行到底该不该
赔钱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银行卡4分钟被盗刷3次

原告陈某荣向法院诉称，他于1997年2月28日在被告银行开通准贷记卡后，一直由
自己保管卡片，从未将卡片信息向第三人透露过。2012年1月13日，身处广州的陈
某荣在中午时分突然收到三条手机短信，被告知该卡在当天的14点4分、14点5分
和14点7分分别消费10000元、10000元和5000元。短短4分钟内就发生了3笔交易
，消费金额达到25000元。

陈某荣当时卡不离身，案发时也一直没有使用过该卡进行任何消费。他马上意识到
自己的银行卡被盗刷了，立即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黄石派出所报案，同时也
向被告银行办理了电话挂失。陈某荣向法院请求银行赔偿损失25000元及利息并承
担案件的受理费。

正常消费还是盗刷？

庭审中，双方对克隆卡消费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了激烈辩论。原告陈某荣称，该银行
卡提取现金时需要输入密码，消费时则无需密码。他在2012年1月13日收到准贷记
卡被盗刷的手机提示短信后，立即在当日的15点35分拨打了银行客服电话进行电话
挂失，于15点41分拨打了110报警，于16点35分到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黄石
派出所报案，报案时还向派出所出示了当时被盗刷的准贷记卡。

陈某荣说，被盗刷消费的25000元中除了卡内存款17921.12元外，还包括透支额度
7078.88元。

被告银行认为，陈某荣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消费发生时准贷记卡不在消费地点
，怀疑涉案消费属于真实银行卡消费，不同意陈某荣的诉讼请求。

双方各持己见，法院宣布择日宣判。

越秀法院半年受理

克隆卡案超60宗

近年来，越秀法院受理了近百件持卡人因银行卡被复制盗刷的涉银行卡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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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2012年上半年受理的该类案件已超过60件，当中包括无需输入消费密码即可刷
卡消费的案件16件。主审该案的潘锋法官告诉记者，银行和持卡人都需要增强安全
意识，采取必要的措施尽量减少被盗刷的风险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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